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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「「「特 約特 約特 約特 約 醫醫醫醫 療療療療 院院院院 所所所所 向民 眾向民 眾向民 眾向民 眾 收取自 費收取自 費收取自 費收取自 費」」」」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宣導 事宜宣導 事宜宣導 事宜宣導 事宜    

為避免民眾因資訊不完整，產生醫療費用爭議，請特約醫療院所

提供醫療服務時，依下列各項原則主動協助民眾，若需請民眾負擔

費用，應就費用收取相關權益詳予說明，減少民眾與特約院所間爭

議，以保障雙方權益： 

一、醫事人員為民眾提供醫療服務時，應使用醫事人員憑證，讀取

病患健保資料，確認民眾身分(例如：是否為重大傷病)，如得

免部分負擔，應主動向民眾說明，或請其自行出示證明。 

二、特約醫療院所應定期至健保署資訊服務系統查詢最新公告，瞭

解是否有關於醫療費用收取方式變更情形。 

三、特約醫療院所就醫療費用收取，應符合醫療法第 21、22 條及

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，並依

循資訊公開、事先告知及開立正式收據等三項原則，於診間、

繳費櫃台、及網頁等明顯場所，公告醫療費用收取方式及價格

(例如:自費項目及價格)，且在特約醫療院所提供需自費或負

擔差額之醫療服務、藥品或特材供民眾選擇時，充分告知及說

明自費項目與健保給付項目之費用差異與療效等相關資訊，讓

民眾有充足的考慮時間，避免在急迫情形下促使民眾作決定。 

四、為保障民眾及特約醫療院所權益，特約醫療院所提供自費醫療

服務或藥材品項前，應請民眾或其家屬簽立同意書，並載明自

費或自付差額品項名稱、品項代碼、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、數

量、單價及自費或自付金額，供雙方留存，並於提供醫療服務

後，依醫療法規定，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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